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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支持建材家居与工艺制品

行业“双改造双提升”八条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支持建材家居与工艺制品行业“双改造

双提升”的八条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9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政办规〔2022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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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建材家居与工艺制品
行业“双改造双提升”的八条措施

建材家居与工艺制品行业兼具经济、民生和文化传承等特

点，是我市重要的传统产业，在全省、全国乃至全球都占有一席

之地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影响力和美誉度。为做好建材

家居与工艺制品行业的“固链、强链”，推动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

展，市建材家居与工艺制品产业发展小组深入县（市、区）和企

业开展实地调研，梳理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思路及对

策措施，对标先进地区同行业经验，现就推动行业“双改造”（企

业的物理空间改造和技术装备水平改造）“双提升”（提升企业发

展质量、提升行业发展水平）提出以下八条措施：

一、依法妥善解决建陶企业用地和建设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属

地政府要组织工信、资源规划、住建、应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对

现有建陶企业的用地及建设、安全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，针

对不同情况分类处置。对有一定发展规模及市场潜力且有“双改

造”意愿和能力的企业，特别是对企业厂房及配套设施存在较大安

全隐患的，因各种原因企业存在用地及建设等手续不合规等历史

遗留问题，要本着尊重历史、依法稳妥、促进发展、确保安全的

原则，努力解决企业“双改造”面临的安全隐患及政策瓶颈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晋江市、南安市人民政府，市资源规划局、工信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、应急局，市消防救援支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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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升石材加工及雕刻企业的土地利用效率。对一些规模

小、效益低、工艺水平落后、环境污染突出的石材加工及雕刻企

业，要进一步加强清理引导，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，该搬迁的要

坚决搬迁。同时，要切实做好现有“小、散、乱”企业占用土地资

源的整合利用；要探索运用“国企+行业协会+龙头企业”等方式，

规划建设石材加工雕刻循环产业园区，推动具备搬迁入园条件的

企业入园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公共配套水平，促进规范发展，

提升行业集中度及企业规模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南安市、惠安

县人民政府，市资源规划局、工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，市

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）

三、支持发展绿色循环经济。支持石粉综合利用产业发展，

对投资额在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且在规定时间内建成投产的石粉

综合利用项目，市级财政按照项目投资额 5%的比例给予一次性

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不超过 30万元；推动企业节能降耗，对

在规定时间内建成投产且年节能量 300吨（含）标准煤以上的项

目，市级财政按节能量 500元/吨标准煤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单个项

目最高奖励不超过 50万元。县级财政对以上项目按 1:1给予配套

叠加补助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

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；以下均须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落实，

不再逐一列举〕

四、支持企业设备技改提升。积极支持企业强化设备智能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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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改，扩大加工自动化成套装备、激光 3D 打印装备、建陶大吨

位压机、石材先进锯切、自动雕刻机、磨抛、异型加工设备、环

保设备、专用机器人和自动分捡包装以及 5G 应用、行业互联网

工具等技术装备的应用。对建陶、日用和工艺陶瓷、石木雕、藤

铁家居、树脂工艺、石材和水暖行业企业购买（含融资租赁方式）

上述品类生产性设备，项目经统计系统入库且实际购置款在 5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生产设备投资额不高于 10%的比例由市级

财政给予补助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50 万元；实际购置款 500

万元以下、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生产设备投资额不高于 10%

的比例由县级财政给予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五、加大海外仓建设支持力度。对在重点目标市场国家（地

区）设立藤铁家居、树脂工艺、水暖卫浴、西洋工艺瓷等跨境电

子商务海外仓，仓储面积达到 500平方米以上，或租赁仓储面积

达到 1000平方米以上，且当年度海外实际投资额达到 70万美元

以上的企业，市级财政给予不超过当年度投资总额 20%的补助，

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县级财政对海外仓建设项目按 1:1 给予配套

叠加补助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财政局）

六、推动跨界融合协同发展。成立由市行业主管部门牵头，

行业协会负责运作，龙头企业参予的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联盟。按

照行业协会负责协调、龙头骨干企业市场化运作的模式，推动藤

铁家居、树脂工艺与建陶、日用陶瓷、石木雕行业协同融合和泛

家居联盟跨界融合发展，拓展多领域的市场空间和提升行业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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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，市工信局，相

关行业协会）

七、支持工艺人才培养。进一步强化政校企合作，支持泉州

工艺美术职业学院、惠安雕艺文创园青创建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

等开展工艺美术职业技能等级评价；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

训，根据毕业（结业）考核合格的学徒人数及其培训技能等级，

按照中级工班每人每年 5000 元、高级工班每人每年 6000 元给

予补助，所需经费从就业补助资金或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，县级财政、企业给予适当配套奖励，鼓励

企业员工参学参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市

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）

八、支持水暖卫浴做大做强。支持水暖卫浴龙头企业充分利

用自身技术和规模优势，开展对落后劣势企业兼并重组，实施行

业资源和产能整合，促进协作配套和协同发展。由县级财政对龙

头企业完成收购兼并重组且收购规模达到 2000万元以上，按实际

发生规模不高于 5%的额度给予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

万元。对获得当年度市级财政产业集群协作配套专项补助的龙头

企业与中小企业，县级财政按 1:0.5给予配套叠加补助奖励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如有

新政策出台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30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省部属驻泉各单位，泉州军分区，

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


